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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的意見 
 
香港的人口持續老化，在二零零五年約有 842,000 名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，當中
約百分之七(約六萬人)因體弱而入住各類型由非政府機構及私營公司提供的安老

院舍。居住在安老院舍的大多為身體虛弱的長者，需要別人的協助及特別護理，

要令他們獲得合適的服務，如何確保照顧服務的質素極為重要。 
 
要有效確保院舍服務的質素，實有賴政府、服務提供者及家人三方的緊密合作，

缺一不可： 
 
(一) 政府 

 
 制訂合適的實務守則，為安老院舍服務定下最基本的要求，並嚴格執行，

包括定期和突擊到院舍巡查，並訪問院友及家人的意見。 
 

 制訂長期護理政策，為未來十年將至的長者人口高峰期及早策劃服務，

按長者人口的上升相應增加長期護理服務的供應。由於興建及籌劃需

時，安老院舍供應的規劃尤為重要。 
 

 在討論醫療融資的同時，亦一併探討長期護理融資的方案。現時，接近

九成的安老院舍服務均有賴政府在財政上的支持(37%透過對非政府機
構的津助；11%透過向私營安老院買位；40%透過發放綜援以支付長者
於私營安老院中居住)，而政府的財政來源主要來自稅收。然而，當人口

不斷老化，而勞動人口因出生率不斷下降而萎縮的情況下，政府對長期

護理服務的津助是否能夠維持將成疑問。 
現時，不少老化國家如德國、日本及韓國等已推行或正計劃推行長期護

理保險，我們亦希望政府可就此進行研究及評估在本地的適用性。事實

上，這些國家大多因市民在醫療保險的保障下拒絕離開醫院到需要自行

繳費的安老院舍，而開始研究長期護理保險，前車可鑑，政府現時提出

的醫療融資討論，必須兼顧長期護理的融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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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服務提供者 
 

 應盡責地確保服務的質素達到牌照的標準，甚至超越這最基本的要求，
按長者的需要提供更優質的服務。以非政府機構為例，除了達到牌照的

要求外，更執行十六項的質素標準，設立有系統的機制，定期收集院友

及家人的意見，確保服務符合長者的需要。事實上，牌照定下的只是最

低要求，但市民對院舍服務水平明顯追求更高的水平，因此非政府機構

近年雖面對不斷的削資，津助額已十分貼近政府向私院買位的金額(根據
整筆過撥款的中位數，護理安老院每月津助額為$59501，而政府每月以

$6,0162向私院買位)，但仍盡力維持服務水準。 
 

 業界更應定期交流服務心得，透過互相借鑑，提升服務質素。一些良好

的實例如設立家屬會，定期與院方開會，交流意見及商討如何改善服務，

便值得業界參考。 
 

 如前述，政府正透過不同途徑資助各類型的院舍，包括津助非政府機構

提供宿位、向私院買位及發放綜援以支付長者於私營安老院中居住。由

於三者均涉及公帑的運用，我們建議劃一要求他們接收的長者均需要經

過統一評估機制，評估長者是否適合入住該院舍，以免出現錯配的情況，

令長者得不到應有的服務。 
此外，現時的安老院條例只規管至護理安老院程度，故院舍如只領有安

老院的牌照，便不應收納護養院，甚至療養院程度的長者，否則便應申

領護養院牌照，以確保長者真正獲得符合並護理程度的照顧。 
 

 應考慮為較少家人探訪的院友安排外間機構或義工定期探訪服務，以能
為他們帶來補充性的關顧。 

 
(三) 家屬 

 
 長者入住院舍後，仍是家庭的一份子，家人應關心長者是否獲得適當的
照顧，可惜現時不少家人因工作繁忙或其他原因而未有經常探望長者。

在此，我們建議政府多進行公眾教育，讓家人認識到他們保護長者福祉

的重要性。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此金額尚未包括 2004-05及 2005-06之薪酬調整及削資部份。 
2 資料來源：2004-05 年管制人員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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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有效確保院舍服務質素，莫過於每一位長者均有一位關心其福祉的

人，代為監察院舍的服務質素。因此，我們認為所有體弱長者均應最少

有一位關心其福祉的人，為他/她安排照顧及監察服務質素。然而，並非
所有長者均有家屬可供協助。 
現時，只有精神上無行為能力替自己作決定的成人能根據《精神健康條

例》，獲委派合適人士作監護人以保障他們的福祉。但是，身體虛弱但精

神仍健全的長者並不受到此條例的保障，故此，我們建議政府投放資源，

成立「個案管理系統」，為沒有家屬且不受《精神健康條例》保障的體弱

長者提供一名「個案經理」，而該「個案經理」可以是長者服務的專業人

員，如社工、護士等。。此「個案經理」可以協助體弱長者選擇合適的

安老院舍之餘，更可定期探望長者，使沒有家屬照顧的長者也可以透過

「個案經理」表達他們的意見。此外，這「個案管理系統」亦可為家人

提供資訊，提昇家屬為長者安排照顧及監察服務質素的能力。 
 
 
二零零五年八月三十一日 


